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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

法規彙編作業規範

一、目的

為建立本校法規彙編業務標準作業程序，便利校訂法令規章之查詢及

供各單位業務承辦之參考，特訂定本作業規範。

二、依據

本規範依據本校實際需要訂定。

三、說明

（一）本校法規彙編係以資料庫的形式建置於本校網站首頁下之「法令規

章」內。

（二）應建置或更新之法令規章及其建置內容如下：

1.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或修正通過，及其他會議通過之法令規

章，應將規章名稱、通過日期、會議名稱以及詳細條文內容，上網建

置或更新。

2.各項會議承辦單位應併會議執行情形管制作業，隨時檢核相關法令規

章之建置或更新情形。

（三）依實際需要隨時上網更新資料內容。



完成期限或
使用表單

電算中心

四、作業流程說明/作業流程圖

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

秘書室

法規資料庫

秘書室
各單位 行政會議或校務

會議通過或修正

通過之法令規章

各單位 上網更新法規彙編資料

結束

五、附件

無

六、參考資料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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